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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编号：JCLY2025MY008
[bookmark: _GoBack]签订地点：北京
签订时间：2025年 月 日
供货方:北京市京昌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购货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2025年北京市京昌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竞价销售玉米交易会交易细则（贸易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会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竞价交易的结果,经过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中标货物标的号、品种、数量、单价、价款（详见下表）：
	货位号
	品种
	数量（吨）
	单价（元/吨）
	含税金额（元）

	JCLY2025001
南口10号仓
	玉米
	562.66
	
	

	合  计
	
	
	

	人民币金额合计（大写）：


注：此价格为甲方出库单位库内汽车车板价或库内专用线站台旁价格（不含包装）。
第二条 货物质量、数量：依据“本次交易会细则”第三十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运输方式、包装物及费用负担标准：
1.实行取货制，乙方凭开具的《出库通知单》到指定地点（原北京市南口面粉厂）取货；
2.出库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具体费用包括：散粮灌包费5元/吨（散粮标包灌包费10元/吨）；铁路运输装车费3元/吨。
3.乙方需要包装物时，包装物及包装物价格由乙方与甲方协商议定。不能协商一致的，每吨粮食所用编织袋、标旧麻袋和标新麻袋的价格不得超过20元、30元和45元；
4.运费由乙方承担，其他有关事宜依据“本次交易会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交货方式：
1、取货时间：竞价销售实行取货制。乙方须在2025年7月31日前提清货物，完成出库。
2、取货地点：乙方凭《出库通知单》，到中标标的号对应货物的存货地点取货。
第五条 货物验收办法：乙方须在取货地点验质、查收。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货物数量、质量产生异议，应与甲方先行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在异议发生的当日或次日（遇节假日顺延）与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取得联系。联系电话：（010）63564598。其他有关事宜依据“本次交易会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结算方式：采取先付款后提货的方式。乙方必须于2025年7月11日16:00前将全部货款交付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在确认全部货款已到达指定账户后，开具《出库通知单》。自开具《出库通知单》之日起，标的物所有权转归乙方。
第七条 运输标准：乙方及其委托的托运方、承运方，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粮仓〔2024〕271号“关于印发原粮运输减损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所规定的要求。乙方若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条款、技术规范条款的行为，视为乙方违约，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
乙方准备提货出库时，应事先与甲方取得联系，告知出库事项。乙方及其委托的托运方、承运方应事先熟知运输线路和承储单位周边道路状况，使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运输工具进行出库运输作业。
[bookmark: _Hlk177137308]乙方及其委托的托运方、承运方使用的运输车辆应符合甲方出库单位周边公路、桥梁、隧道限裁、限高、限宽、限长的规定以及道路实际现状的通行要求，运输过程中造成路面或交通设施损坏的除应向权利人赔偿外，视为本合同违约，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 
第八条 商品质量保证责任及期限：《出库通知单》取货单中确定的取货期限届满后，如因乙方原因粮食不能全部运出，自《出库通知单》载明的取货截止日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按北京市储备粮储存标准按日历日收取储存费用；超过10个工作日的由乙方与甲方签订委托代储协议并由双方自行协商储存费用标准。如逾期提货发生货物质量问题，其后果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 违约责任：乙方未按本合同条款以及本次交易会细则履行合同，视为违约，甲方有权以每个违约标的为计算单位，扣除乙方履约保证金。乙方的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对超过的部分予以赔偿。其他有关违约责任的约定依据“本次交易会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合同争议处理：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遵照“本次交易会细则”有关规定执行。争议不能按照该条规定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及免责条款：甲乙双方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的第三方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在事件发生之日起10日内及时通知对方，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在提供有关证明并得到对方明确承认后，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遭受不可抗力方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本合同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履行完毕后，即终止。
第十三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四条 本合同壹式三份，甲乙双方，北京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各执壹份。 

甲方:（盖章）北京市京昌粮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10）69743028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百泉庄村南10幢等72幢内2幢三层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昌平区支行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20311011400100000040021     开户账号：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102643736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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